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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達 2050 淨零排放目標，「碳捕捉、利用與封存 (CCUS)」已成為全球邁向淨零排

放不可或缺的一環，在淨零轉型路徑中，對於發電業及鋼鐵、石化、水泥等難以減排(hard-

to-abate)的產業而言，必須結合 CCUS 達成淨零目標。日本在全球 CCUS 領域扮演領先

角色，其經濟產業省(METI)自 2016 年起已於北海道的「苫小牧 CCS 計畫」累積注入 30

萬噸二氧化碳，其展示出從煉油廠捕獲二氧化碳並將其注入離岸地下儲層之安全性和可

靠性，並設立了廣泛的監測系統，並於 2018 年北海道地震期間，相關設施也未受損，

獲選為日本國家級「先進 CCS 計畫」9 個入選區域之一，其從場址探勘、技術驗證、環

境監測、法規建立至社會溝通的完整經驗，對我國極具參考價值。 

此外，日本政府已明確將 CCS 定位為實現能源安全、經濟增長與脫碳目標的必要

工具，並在「CCS 長期路線圖」中，設定 2050 年達成每年 1.2 億至 2.4 億噸封存量的宏

大目標。為此，日本國會於 2024 年 5 月正式頒布《CCS 事業法》，為私部門投資創建了

穩定的法律框架與商業環境。 

為汲取其成功經驗，加速我國 CCS 價值鏈的建構，本次於 2025 年 8 月 26 日至 30

日赴日本與日本 CCS 相關主管機關、研發法人及指標性企業進行交流，並實地參訪北

海道苫小牧 CCS 示範場域。期望透過本次考察，深入瞭解日本從政策頂層設計、法規制

定、商業模式、環境監管到社會溝通的完整策略，作為我國研修 CCS 管理辦法、推動政

策環評及完善產業配套措施之重要依據，確保我國 CCS 發展路徑穩健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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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碳捕捉後封存(CCS)政策交流」出國報告 

一、目的 

為因應國際淨零排放趨勢，臺灣於 2022 年公布「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

總統府於本(2025)年 1 月 23 日「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第 3 次委員會議」提出

國家減碳新目標草案及臺灣總體減碳行動計畫，除各部會由下而上自主優化提出

80 項減碳行動計畫外，並由上而下聚焦六大部門 20 項減碳旗艦行動計畫，以強化

減碳力道，其中本部研提之「碳捕捉利用與封存(CCUS)減碳旗艦行動計畫」即為

其中一項關鍵策略，行政院並於 114 年 10 月 3 日核定；延續「碳捕捉利用及封存

(CCUS)關鍵戰略計畫」規劃及分工，由環境部與經濟部、國科會及金管會共同合

作，從法制面、產業面、科技面及金融面逐步建立我國 CCUS 產業價值鏈，環境部

負責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CCS)法規制度的建置，目標2035年達到600萬公噸CO2e

的減碳目標。 

由於日本與臺灣同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地質條件相似，都是地震頻繁的海

島國家，兩國產業型態高度相近，並且同樣高度仰賴能源進口，在推動能源轉型與

淨零策略上面臨相似的挑戰，也使得在淨零目標達成上，CCS 的推動成為兩國重

要的課題之一，期能透過此技術協助電力、鋼鐵、石化等難減排產業邁向淨零。 

日本在全球 CCUS 領域扮演領先角色之一，從 2016 年推動北海道「苫小牧

（Tomakomai）CCS 示範計畫」後，已經安全封存 30 萬噸二氧化碳，成功展示了

完整的 CCUS 鏈（從捕捉到儲存）的可行性與安全性，並與當地居民建立了良好

的溝通機制，為此，日本於 2024 年通過的《CCS 事業法》明確界定了碳封存責任、

監管程序與公眾參與機制，形成政府與事業機構緊密合作的體系。 

本次赴日交流深入瞭解日本碳捕捉與封存（CCS）的推動經驗，聚焦討探日本

CCS 國家戰略、法規框架、公私協力模式、財務支持機制、CCUS 核心技術、商業

實績與應用，此外，借鏡日本苫小牧 CCS 場址營運、環境監測與在地社會溝通及

環境教育等實務經驗，以期為我國 CCS 發展尋求穩健可行之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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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一）行程表 

2025 年 8 月 26 日（二）至 8 月 30 日（六）前往日本，行程如下： 

日期 行程 住宿地點 

8 月 26 日 

(二) 

⚫上午搭機前往日本東京 

⚫於日台交流協會拜會經濟產業省(METI)與

日本能源金屬礦物資源機構(JOGMEC)  

日本東京 

8 月 27 日 

(三) 

⚫拜會三菱重工(MHI) GX Solutions 

⚫拜會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

(NEDO) 

日本東京 

8 月 28 日 

(四) 

⚫上午從東京搭機前往北海道 

⚫拜會日本 CCS 調查株式會社(JCCS) 

⚫參訪苫小牧 CCS 示範場域 

日本北海道 

8 月 29 日 

(五) 

⚫上午搭機從北海道返回東京 

⚫於日台交流協會拜會日本環境省(MOE) 
日本東京 

8 月 30 日 

(六) 
⚫日本返回臺灣 - 

（二）行程內容摘述 

   本次交流行程由本署蔡玲儀署長率隊，在駐日代表處鄭淳尹秘書陪同下，本

署團員包括梁喬凱科長、許值蓉特約環境技術師、我方智庫包括國立臺灣大學劉

雅瑄教授、王興睿助理教授、施秀靜博士後研究、以及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

蘇漢邦副院長及林祐生主任等人拜會相關單位，說明如下： 

1、拜會經濟產業省(METI)及日本能源金屬礦物資源機構(JOGMEC) 

    經濟產業省(METI)為日本負責制定國家能源政策、產業技術發展、資源戰略

等多個重要領域之核心部會，在 CCS 領域主導政策規劃、法規制定與商業模式建

構等，本次拜會由 METI 資源能源廳政策課國際資源戰略室長 長谷川 洋代表出

席。另日本能源金屬礦物資源機構(JOGMEC)為 METI 轄下的獨立行政法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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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確保日本能源與礦物資源的穩定供應，在 CCS 領域，JOGMEC 接受政府撥款，

執行全國性地質調查、評估潛在封存場址、促進國際與產業合作，並管理與推動

「先進 CCS 計畫」。本次參與交流人員包括能源業務本部 高梨 真澄（CCS 企劃

課長）、小山 泰平（CCS 企劃課課長代理）、加藤 文人（担当審議役）、加藤 亮

一（CCS 技術課担当調査役）等人，交流內容如下： 

(1) 日本為達成 2050 碳中和目標所制定的 CCS 國家戰略、法規框架及專案進

展。日本政府視 CCS 為創造新產業基礎的國家級機會，其推動策略展現了高

度的戰略決心與務實的政策設計。METI 制定的「CCS 長期路線圖」已為日

本 CCS 發展提供了清晰方向，明訂 2030 年進入商業化、2050 年達成每年

1.2 億至 2.4 億噸 CO2e 封存目標。 

(2) 為落實 CCS 長期路線圖，METI 與 JOGMEC 建立了緊密的公私協力模式，

METI 負責制定日本 CCS 的法律框架、長期目標、監管標準，及政府對商

業化的支持機制，例如 CCS 專案的勘探、封存許可制度、CO2管線運輸相關

業務和安全法規；而 JOGMEC 則是在 METI 框架下，負責執行政府財政支

持項目（接受撥款），進行全國性、大範圍的初步地質調查，以尋找合適的潛

力區域。政府並啟動「先進 CCS 計畫」（Advanced CCS Projects），選定 9 個

具代表性的專案，涵蓋日本國內和海外的 CO2運輸與封存，於可行性研究階

段提供 100%的資金支持（2025 年度預算高達 320 億日圓），由政府承擔前期

探勘的高風險，待專案進入商業化階段，則將採用「差價合約(CfD)」模式，

補助 CCS 成本與市場碳價之間的差額，為企業提供長期穩定的投資預期，在

專案後期負責接收和管理已完成注入的封存設施，此一完整的財務支持體

系，是驅動產業投入高成本 CCS 專案的關鍵誘因。 

(3) 法制方面，2024 年 5 月公布的《CCS 事業法》是關鍵的里程碑，該法建立了

由政府和民間緊密合作的雙向流程，從場址的探勘、鑽井、封存到關閉後的

監管與責任移交，皆有明確規範。此法不僅保障了業者的權益，也透過跨部

會共管機制，確保了專案的安全性與環境可持續性。依據《CCS 事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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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I 負責指定潛在封存的特定區域，以鼓勵申請人勘探鑽井，於 2024 年 

2 月 21 日，METI 大臣即指定了苫小牧市海域作為第一個特定區域。 

(4) 針對臺灣與日本同為地震頻繁地區的共通挑戰，日方分享其以「科學實證」

與「資訊透明」為核心的溝通策略。透過「苫小牧示範計畫」的長期監測，

已證實 CO2注入與自然地震無因果關係，且在強震後並無洩漏風險。這些科

學數據，皆透過地方政府與多元媒體管道向民眾公開說明，有效化解社會疑

慮。 

 

圖 1 拜會經濟產業省(METI)及日本能源金屬礦物資源機構(JOGMEC)合照 

2、拜會三菱重工(MHI) GX Solutions 

    三菱重工(MHI)是全球碳捕捉技術的領導者，其與關西電力共同開發的胺基

溶劑捕獲技術(KM CDR Process®)在全球商轉市場佔有率超過七成，擁有豐富的

實廠應用經驗，該機構參與交流人員包括 MHI GX Solutions 業務部 Hidekazu 

Shibuya 業務經費、Takashi Hirata 副理、Wataru Tokuzumi 經理、Yuya Yamamoto

副理，交流內容如下： 

(1) MHI 作為全球商轉實績最豐富的碳捕捉技術提供商，其發展歷程與公部門的

緊密合作息息相關，自 1990 年起，MHI 即與關西電力公司(KEPCO)共同開

發其核心技術—胺基溶劑捕獲技術(KM CDR Process®)。其獨家專利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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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KS-21)相較於傳統技術，其關鍵在於獨家專利的胺基溶劑相較於傳統

的 MEA 溶劑，KS-1 溶劑所需蒸汽量降低約 20%，貧溶劑流量減少約 25% ，

大幅提升了商業運轉的經濟性，奠定其市場領先地位。 

(2) MHI 已累積許多實績，已在全球 18 個商業化廠房中得到驗證，展現其高度

的技術成熟度與適應性，包括全球最大的商業規模電廠（美國 Petra Nova 燃

煤電廠），每日捕捉量近 5,000 噸，延伸至英國 Drax 電廠的生質能與碳捕捉

結合(BECCS)、美國的液化天然氣(LNG)廠，再到日本國內的水泥廠與垃圾

焚化發電廠，證明其技術能有效應對不同工業製程產生的煙氣。 

(3) 我方關切不同煙氣來源的技術差異，MHI 說明其胺基技術適用於 CO2 濃度

3-25%的煙氣，僅需依據煙氣特性（如雜質成分）調整吸收塔規模與前處理

流程，技術通用性高 。針對捕捉後的 CO2純度，MHI 指出 99.9%的高純度

通常用於化學品生產，而用於地質封存的管線運輸，純度或可降低至 95-99%，

但海運則可能因雜質潛在問題而需要更高的純度 。日本政府仍在與利害關

係人討論相關規範，預計 1-2 年內提出決策 。 

(4) MHI 預估一個大型 CCS 專案從可行性研究到商轉約需 5 至 7 年，並強調此

類高成本技術的推動，離不開與政府的緊密合作。日本政府在專案初期提供

的全額研發補助，以及後續為彌補碳價與 CCS 成本差距的政策支持，是促成

技術商業化的關鍵驅動力。MHI 的經驗表明，一個成功的 CCS 產業，需要

頂尖的私部門技術與前瞻性的公部門政策相互配合，共同創造市場誘因。 

3、拜會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 

    NEDO 為日本最大的公立研發管理機構，是 METI 旗下的資助機構，負責加

速技術研發和商業化，在 CCS 領域，NEDO 專注於前瞻技術的研發與實證，以促

使成本降低的目標。該機構參與交流人員包括 NEDO 循環經濟部 布川 信 組長、

大城 昌晃 組長、國谷 昌浩 課長等 5 員，交流內容如下： 

(1) NEDO 橫跨能源、環境、工業技術等領域，其年度初始預算約為 10 億美元，

NEDO 的 CCUS 專案涵蓋捕捉、運輸、注入、封存、監測以及碳循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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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U/CDR)，NEDO 在日本 CCS 生態系中，扮演著專注於「技術開發以降低

成本」的關鍵角色，與主導政策及商業化的 METI、JOGMEC 形成明確分工，

其研發成果旨在為下一階段的大規模商業化鋪路。 

(2) NEDO 的合作模式主要是透過公開徵案，並運用其管理的「綠色創新基金（GI

基金）」，補助企業與學術單位進行前瞻技術的研發與示範 。目前的研發重

點涵蓋了價值鏈的各個環節，除了設立 2030 年各項碳捕捉技術的成本下降

趨勢及目標，更包括開發「低能耗固體吸收劑捕獲技術」、全球首艘「低溫低

壓液化 CO₂運輸船」，以及可用於「即時偵測地層變化的高精度光纖監測技

術」等 。 

(3) 針對苫小牧專案，NEDO 坦言其作為試驗計畫，單位成本極高，但成功驗證

了技術在地震頻繁地區的安全性 ，此專案的經驗也凸顯了商業化的挑戰，包

含高昂成本以及「全生命週期」淨減碳效益尚待量化的問題，後者影響了對

CCS 技術真實環保成效的判斷 ；此外，NEDO 提出一個重要的策略觀點：

儘管日本擁有龐大的近海封存潛力，但初期開發成本高昂，相較之下，利用

海外已開發的枯竭油氣田進行封存，在現階段更具經濟可行性，亦解釋為何

多數日本民間企業提出的計畫皆傾向於國際合作與海外封存，借由日本在

「國內、海外封存並行」的務實思維，為我國在規劃整體封存佈局時，提供

了跳脫單一選項的重要啟示。 

圖 2 我方團員與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經驗交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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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拜會日本 CCS 調查株式會社(JCCS)及參訪苫小牧 CCS 示範場域 

   苫小牧 CCS 示範場域是日本首個完整涵蓋捕捉、注入、封存的 CCS 大規模實

證計畫，由日本 CCS 調查株式會社(JCCS)負責營運。該計畫自 2016 年起，成功

將 30 萬噸 CO2封存於北海道苫小牧市外海的海床下地層，本次拜會日本 CCS 調

查株式會社(JCCS)，參與交流人員包括 田中 次郎（担当部長）、田瀨 大治（担

当部長），交流與參訪內容如下： 

(1) 苫小牧 CCS 示範專案（Tomakomai CCS Demonstration Project）其專案資金

100%皆來自日本政府，計畫目標係展示從捕捉到封存完整 CCS 灌注系統的

可行性、安全性和可靠性；其 CO2來自鄰近煉油廠，捕捉來的 CO2灌注至離

岸的儲集層；其專案的特色為世界上第一個位於大型城市港口附近的離岸 

CCS 專案，並採用兩個高傾角定向鑽井（highly deviated injection wells）從岸

上鑽井至離岸儲集層，避免了對海洋環境、港口和漁業活動的干擾，同時節

省了鑽井成本。 

(2) 該示範計畫為監測 CO2 封存、地震活動和海洋環境，所設置的監測系統包括

注入井感測器、觀察井、海底電纜 (OBC)、海底地震儀 (OBS)、陸上地震站

和多種地震調查（2D/3D/Mini-3D）等，於 2018 年 9 月 6 日發生 6.6 級地

震，震央距離苫小牧約 148 km，設施未受損。故 JCCS 確認 CO2 注入與地

震之間沒有關係，且沒有 CO2洩漏。 

(3) 本次實地參訪苫小牧示範場域，不僅在於觀摩其技術操作，更在於學習其社

會溝通的成功之道。JCCS 作為由多家民間企業合資成立的專案公司，其運

作體現了緊密的產官合作。專案經費主要來自 METI 的補助，而 JCCS 則負

責專案的執行、技術驗證與在地溝通。JCCS 專家強調，苫小牧專案成功的基

石，是與在地社區，特別是漁民，建立了「長期且良好的溝通和信賴關係」。

其關鍵作法如： 

A. 十年深耕：早在計畫啟動前十年，團隊便已開始與地方密集溝通，透明

地分享所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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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尊重在地：將在地漁民視為專案的「地主」，而非僅是利益相關者，充分

尊重其意見。 

C. 科學實證：2018 年北海道膽振東部地震發生後，專案團隊立即暫停注入，

並提出科學數據證明地震與 CO2注入無關，且封存未受影響。此一「非

預期的壓力測試」反而成為最有力的安全證明，大幅強化了公眾信任。 

(4) 對於 CCS 專案，「公眾接受度」與「技術開發」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關鍵。

目前雖然注入作業已完成，但後續的監測工作仍在持續，這也展現了對地方

的長期承諾。 

圖 3 我方團員參訪苫小牧 CCS 示範場域並與 JCSS 意見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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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拜會日本環境省(MOE) 

日本環境省(MOE)是負責國土環境保護的最高主管機關，在 CCS 治理中，其職責

為監督海洋環境、審查環境影響評估，並在《CCS 事業法》的框架下，與 METI

共同對海上 CCS 專案進行許可。本次拜會由環境省(MOE)水・大氣環境局 水谷 

好洋課長、武井 宏樹 課長輔佐等 4 位人員出席，交流內容如下： 

(1) 環境省詳細說明了其在 CCS 治理中的雙重角色：依法監督與獨立驗證。在

《CCS 事業法》的框架下，環境省與經濟產業省建立了權責分明又緊密合作

的共管模式。任何海上封存專案的許可，METI 都必須諮詢並獲得 MOE 的

同意。業者必須提交包含環境影響評估的實施計畫與監測計畫，而 MOE 則

依據《倫敦議定書》等國際標準進行審查，肩負海洋環境保護的最終把關責

任 

(2) 為確保監管的客觀性與公信力，環境省採取了「雙重監測機制」，除了依法要

求業者執行並公開監測數據外，MOE 自身也委託第三方在苫小牧周邊海域

進行獨立的長期環境調查，監測項目涵蓋水質、沉積物及海洋生態系統的調

查（如重要漁獲「北寄貝」的生態狀況），藉此證明 CCS 的安全性。所有調

查結果均對外公開，環境省表示，此舉已有效提升在地漁民的信任感，證明

以科學數據為基礎的透明化策略，是化解社會疑慮、促進 CCS 順利推動的基

石。此合作模式，展現了政府部門間如何協力，共同為大型基礎建設的環境

與社會效益把關。 

三、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1、完備的法規與財務框架是產業發展的基石：日本於 2024 年公布《CCS 事業法》，

透過單一專法明確界定政府與業者之權責，並整合經濟發展（METI 主責）與環

境保護（MOE 主責）的跨部會共管機制，為產業提供了從探勘到封存後責任移轉

的完整法律保障。在財務上，日本「政府承擔前期風險、後期差價合約補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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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有效降低了企業的投資不確定性，是驅動私部門投入高成本 CCS 專案的關

鍵，借鏡日本經驗，規劃設計符合我國產業現況的投資抵減或補助方案，以吸引

國營事業與民間企業共同投資，加速我國 CCS 產業鏈的形成。 

2、成熟的商業化技術是減碳的務實選項：三菱重工(MHI)的案例證明，高效、低耗

能的胺基溶劑碳捕捉技術已在全球超過 18 個商轉廠房得到驗證，並可廣泛應用

於發電、鋼鐵、水泥、石化等多個「難減排」產業。採納已獲市場驗證的成熟技

術，可大幅縮短我國產業的技術評估與學習曲線，加速減碳進程。 

3、社會信任的建立優先於技術的推動：苫小牧 CCS 示範專案，其驗證 CCS 在每

一環節中（特別是地震頻發的島國）是安全可靠，惟苫小牧可成功的經驗，最關

鍵因素在於長達十年的在地溝通，其將在地漁民視為「地主」而非對立者，並透

過「業者監測」與「政府獨立監測」並行的雙重機制，將所有科學數據透明公開，

甚至在經歷強震後以科學實證化解公眾對安全性的疑慮，最終贏得了深厚的社會

信任。此經驗證明，社會溝通是比工程技術更需耐心經營的環節與 NEDO 的交

流，釐清了政府在 CCS 生態系中不同單位的角色分工。其務實的成本考量與「國

內、海外封存並行」的策略思維，為我國在規劃整體封存佈局時，提供了跳脫單

一選項的重要啟示。技術的領先與成本的降低，是 CCS 能否大規模普及的關鍵，

NEDO 在此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推手角色。 

4、清晰的治理分工是高效推動的保障：日本政府內部針對 CCS 的推動，有著明確

的角色分工：METI 主導政策與商業模式、JOGMEC 負責前期地質調查與專案管

理、NEDO 專注於前瞻技術研發以降低成本、MOE 則嚴守環境保護的關卡。此

一權責分明的治理架構，使政策、技術、資金與監管能高效協作，共同打造健全

的 CCS 生態系。 

5、務實的商業佈局是兼顧理想與現實的策略：NEDO 提出儘管日本擁有龐大近海封

存潛力，但初期開發成本高昂，故現階段多數民間企業傾向與海外合作，利用既

有枯竭油氣田進行封存，更具經濟可行性。此「國內、海外封存並行」的務實思

維，為我國在規劃長期封存策略時，提供了兼顧經濟效益與能源安全的多元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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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1、加速建構我國 CCS 法制與治理體系：為因應我國淨零轉型之迫切性，建議本署

應偕同經濟部等相關部會，加速完備《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管理辦法》，並借鏡日

本《CCS 事業法》之精神，明確劃分各主管機關在場址開發、環境監測與產業推

動上之權責，建立高效的跨部會協調與審查機制。 

2、研擬具體財務獎勵措施以引導產業投資：我國即將開徵碳費，然初期費率與高昂

的 CCS 成本存在巨大落差，難以形成足夠的投資誘因。建議應積極研擬符合我國

產業現況的財務支持方案，可參考日本補助「CCS 成本與碳成本差額」之精神，

規劃投資抵減或前期經費補助，以鼓勵國營事業與私部門共同投入，加速我國

CCS 產業鏈的形成政策與法制面建議。 

3、建立以科學為本、資訊透明的社會溝通機制：社會信任是 CCS 專案能否落地的

關鍵。建議本署應在政策環評階段，即主導建立常設的、多方的社會溝通平台，

並師法日本環境省，建立獨立的第三方環境監督機制，將所有監測數據以公眾易

於理解的方式透明公開。應主動與場址周邊的漁會、地方社區及環保團體建立制

度化的溝通管道，將其疑慮納入風險。 

4、研擬本土化的環境監測與預警系統規範：建議汲取日本環境省「雙重監測」與

METI「紅綠燈預警系統」的經驗，盡速研訂我國 CCS 場址的環境監測技術指引

與緊急應變計畫規範。除要求業者提報監測計畫外，主管機關應建立獨立的第三

方查核與環境監測機制，並將監測數據透明公開，以建立公信力。 

5、建立 CCUS 價值鏈技術標準與生命週期評估方法學：為促進產業鏈整合，建議邀

集產、官、學、研成立工作小組，研擬我國 CCUS 價值鏈的技術標準。討論議題

應包含不同應用場景下的 CO₂純度要求、管線與儲槽的材料規範等 。同時，透過

委託學研機構針對我國主要 CCUS 路徑，進行全面的生命週期評估(LCA)，以科

學化數據釐清各方案的真實淨減碳效益，作為政策優先順序與資源分配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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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 

(一) 日本經濟產業省(METI)簡報資料 

(二) 日本環境省(MOE)簡報資料 

(三) 日本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簡報資料 

(四) 日本 CCS 調查株式會社(JCCS)簡報資料 

(五) 我國碳捕捉利用與封存 CCUS 減碳旗艦計畫簡報資料 



















環境省說明資料

令和７年８月○日

環境省

地球環境局地球溫暖化對策事業室、水・大氣環境局海洋環境課



實現CCS長期路線圖



2

浮動式海上CCS的定位 (與CCS長期路線圖的關係)



3

(參考)CCS長期路線圖

 (5) 除了考慮制定CCS事業法之外，環境省的CO2運輸和封存計畫的成果還將有助於 (2) 降低CCS成本的努
力和 (6)「CCS行動計畫」的製定和審查。

資料來源：CCS長期路線圖審查委員會最終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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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動式海上灌注法

 日本碳封存潛力大部分存在於其周邊海域，
但透過管道運輸二氧化碳，尤其是海上管
道運輸，難度和成本較高，原因包括從陸
地鋪設管道時，管道長度將隨離岸距離而
增加；且淺水區有限，與歐美相比水深較
大；海床因礁石等因素而較不平坦。

 透過從船舶等海上設施向海底注入CO2，
即可於上述難鋪設管道地區進行注入和封
存，並有效利用適合CCS之海上地質構造。

 採用海上注入方式，即使注入過程中達到
注入極限而需改變注入點，也可靈活應對
而無需重新鋪設管道。

 海上注入技術於全球尚屬首次。由於亞洲
及世界其他地區地形陡峭，日本率先將這
項技術投入實際應用，預期將可擴展至海
外運用。

圖 將CO2注入海底的方法
可透過從陸地直接注入、海底管道注入及海上注入共三種方式

Carbon dioxide Capture                and Storage

管道(ERD*)注入

經產省、苫小牧實證

船舶運輸及海
上注入

環境省目標將
建立相關技術

透過海底管
道注入

図提供：九州大学

＊Extended Reach Drilling（大位移鑽井）：
一種以高傾角水平鑽井而非垂直鑽井的方式，
以達到更遠距離的技術。

分離、回收 液化、壓縮
輸送

封存
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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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運輸和封存業務

本計畫旨在進行技術研究，以實施海上CCS計畫。此計畫利用CO2運輸船將CO2運送
至海底封存點，然後從浮式海上結構體注入並封存CO2，同時兼顧環境效益。此外，
本計畫也旨在累積 CCS順利商業化所需的知識。
• 運輸：關於碳捕捉設施捕捉的CO2經壓縮液化後，裝運、運輸、注入CO2封存場域的技術研究。
• 封存與監測：國內碳封存技術研究，包括建立適用於地下碳封存與海洋環境的監測技術。
• 順利實施方法：從順利實施CCUS的角度，我們將綜合考慮CCUS的經濟和環境效益及風險，
並與利害關係人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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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運輸和封存業務(海上CCS潛力及成本估算)

 透過海上CCS可以進一步發揮封存潛力。
 據估計，一旦離岸運輸距離超過約53公里，海上注入CO2單位重量成本將低於管道輸送方式。

1,000km

50 or 100km

マニホールド

昇圧・昇温設備

液化設備 タンク（14日分）
払い出し設備

用益設備

事務所・倉庫

CO2輸送船

沿岸基地

受け入れ設備

タンク（12日分）

用益設備

事務所・倉庫

管理設備

フローラインパイプライン

沿岸中継基地
Wet Tree Well

海底MF/FL

100
or

200m

1,800m

液化設備 タンク（14日分）
払い出し設備

用益設備

事務所・倉庫

CO2輸送船

沿岸基地
1km

昇圧・昇温設備用益設備

管理設備居住設備

ヘリポート

タンク
（輸送船1.5船分）

1,000km

タレットブイ

FRP

パイプライン

マニホールド

FRP

フローライン

Wet Tree Well

海底MF/FL

10
0 

or
20

0m
1,

80
0m

事務所・倉庫

ブイライン

洋上浮体基地

• 專案工期：40年 (專案準備10年，注入
20年，專案後期監測10年)

• 注入量：200萬噸/年 (井容量：30萬噸/
年/井)，水深：200米

• CO2運輸船容量：3萬噸/船 x 2，含船舶
及各設備的處置費用

水下200 m封存潛力
摘自第三屆早期社會實施會議（2021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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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運輸和封存業務(CO2監測)

 我們將研究監測地下和海洋CO2和儲層穩定性的各種技術和方法。
 建立連續海洋監測系統：開發結合光纖感測技術(DAS)的新型連續監測技術，以估計注入地下的CO2的擴
散(瞭解CO2的行為並確認其穩定性)。

 CO2海洋環境監測方法研究：利用多波束聲納(MBES)在200公尺深處進行探測CO2洩漏試驗。

海洋及地下CO2監測運輸與封存技術示範計畫概述

圧入井

貯留層

遮蔽
層

DAS
海底表層埋設

ASV＋連続小型震源

圧入船等の洋上浮体

活断層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ブイ
（データ転送）

断層

モニタリング
データ伝送

坑内地震計 地震計 CO2圧入

海底
坑口装置

坑内
型

DAS

観測井

利用地震探勘監
測地下CO2

觀測場址周圍的
地震活動和微震

設置型CO2センサ

MBES

基於科學的海洋
CO2監測

MBES:Multi-Beam Echo Sonar
ASV:Autonomous Surface Vehicle
DAS:Distributed Acoustic Sensing

CO2氣泡

使用聲納探測
CO2洩漏點

本專案開發了pCO2感測器PCS-19。

透過數值模擬，根據觀測結果
識別洩漏點。

考慮對海洋生物影響的小型揚聲器型地震源

地震勘探、光纖
彈性波勘探

（震源距離46.6km） （震央距離45.7km）

     

透過從地震儀觀測結果中消除海浪的影響
來觀測微地震。

Before
After



○海底CCS計畫監測方法探討
目前，海底封存的CO2監測主要採用地震探勘法，即使用氣槍或其他裝置人工產生彈性波

(地震波)，並測量和分析其在地下的傳播情況，從而評估地質構造。然而，人們仍然擔心氣
槍的巨大噪音會對海洋生物造成影響，因此需要開發新的、環保的海底CO2監測技術。
此外，我們將收集和整理海外封存CO2監測的最新成果，開發優化、降低成本並提高環保

監測方法品質的技術，以了解海底CO2封存狀況。為此，我們將進行實際海上試驗，以探討
電磁勘探系統相關的海洋觀測方法並將其商業化，建立評估方法並公開結果。

○電磁勘探系統示意圖

（參考）關於環境省監測技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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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



《防止海洋污染及特定CO2海底自然處置(CCS)法》相關規定

１. 原則上禁止在海底傾倒廢物

除非獲得環境大臣許可，否則禁止在
海底處置廢物。

２. CO2海底處置許可證制度

1) 任何打算在海床下處置CO2 (包括打算
在陸地上處置CO2)的人，必須獲得環境
大臣許可。

2) 任何打算獲得環境大臣許可的人，必須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3) 任何獲得許可在海床下處置CO2的人，
必須以不損害海洋環境保護的方式進行
處置，並且必須監測海洋環境。

 環境省根據《防止海洋污染法》負責監管碳捕獲和儲存(CCS)，該法以防止海洋污染的
國際條約(如《倫敦議定書》)為基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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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海底處置的實施計畫、監測計畫、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等

○確保對海底處置海域進行長期監測

○監測海底廢棄物處置海域的污染狀況
(作業人員監測) (壓力變化等)

許可申請人 (封存業經營者)

環境大臣發放許可證 不許可

提交申請文件

○確認處置區域及處置方法符合標準，
且不存在損害處置區域海洋環境保護的風險，
確認計畫處置量 等。

許可發放審查

開始海底處置
○改善命令、
停止命令

○撤銷許可

更新許可

遵循1996年倫敦議定
書指南所制定的標準

環境大臣

審查標準

海底特定二氧化碳氣體處置許可證制度流程



落實CCS商業法
與經濟產業省的職責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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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勘探和封存專案許可製度，制定封存專案相關業務和安全法規

背景和法規概述

 隨著我們朝著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邁進，未來的挑戰是如何在難以脫碳的領域實現GX。為了在這些領域
推動使用化石燃料和原料後的脫碳，引入CCS (碳捕捉與封存)至關重要，CCS是指捕捉CO2並將其封存在地下
的技術。

 日本決定在2030年前營造允許民間企業啟動CCS計畫的商業環境(GX推進策略，2023年7月內閣決定)，並將建
立封存計畫許可制度等必要措施，在維護公共安全和保護海洋環境的同時，營造這樣的商業環境。

2. 制定與CO2管線運輸業務相關的業務和安全規章制度

※本法案將統一海洋污染防止法中關於海底CO2處置的許可制度，環境大臣將從保護海洋環境的角度(紅色標記)共同監督所需的任何措施。

(2)針對封存業者的規定
•勘探鑽井和封存作業的具體「實施計畫」必須經經濟產業大臣(※)批准。
※對於海上封存作業，則需要經經濟產業大臣和環境大臣批准。
•必須監測儲層的溫度和壓力，以確認封存的二氧化碳是否有洩漏。
•為了確保封存結束後監控營運所需的資金，必須留出儲備金。
•如果滿足某些要求，例如封存CO2的穩定性，封存設施的管理(包括監測)可能會移交給日本能源金屬國家機構

(JOGMEC)※。此外，封存業者需要繳納費用，以確保移交後JOGMEC營運所需的資金。
※轉移需要獲得經濟產業大臣的批准，如果是海上儲存作業，則需要與環境大臣協商並獲得同意。

《二氧化碳封存業務法》(CCS 業務法)概述
令和6年5月通過，公布後2年
以內全面實施
※分階段部分實施

(1)建立勘探和封存項目許可制度
•經濟產業大臣將指定※可能存在儲層的區域為「特定區域」。隨後，他將招募申請人在這些區域進行勘探和碳封
存項目，並向被認為最適合這些任務的申請人頒發許可※。
※在指定海上特定區域並批准儲存項目時，必須諮詢環境大臣並獲得其許可。

•獲得上述許可者將被授予鑽探權 (開挖地質構造以確定其是否符合儲層條件的權利)和封存權(將CO2封存在儲層中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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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商業法案中的海洋環境保護①

探勘許可（不含鑽探的探勘）

鑽探許可、實施計畫核准

封存業務許可

指定特定區域

經濟產業大臣 環境大臣

鑽探
（不注入CO2之鑽井）

封存執
行
前

同意

同意
・預期可穩定封存
・具資金基礎和技術能力

・從海洋環境(位置)角度進行審查

・申請內容的公告(1個月)、利害關係人的意見提交
・政府機關負責人的意見提交、與相關都道府縣知事的協商

★現行防止海洋污染法類似的規定

★

★
★

・指定特定區域並公開招募探勘和封存營運商

實施方案許可 ★

・從確保穩定儲存的角度來考慮，儲存方法是恰當的。
・防止儲存的二氧化碳洩漏的措施是恰當的。
・預計會進行適當的監控。
・儲存的CO2的性質符合標準 等

※運營方進行的海洋環境影響事前評估將在實施方案審批時予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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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產業大臣 環境大臣

封存業務停止命令等
・操作未符合封存業務實施計畫時
・未遵守更改封存業務實施計畫命令時 等

執
行
中

定期報告專案實施情況

監測結果報告 ★

★

注入完成後的監控和關閉成本資金繳納

向JOGMEC提供關閉後管理費用

CCS商業法案中的海洋環境保護②

等

★

封存業務的分立、合併、轉讓、繼承 同意
・從與封存業務許可同一角度進行審查

封存業務許可證吊銷

轉讓、繼承 等

※ 被吊銷營業執照的企業仍有義務實施關閉措施，
直到接獲停止營業的許可。

取消要求

・未遵守更改封存業務實施計畫命令時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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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措施計劃批准

業務廢止的許可（JOGMEC移管）

JOGMEC關閉後管理

確認關閉措施結果

經濟產業大臣 環境大臣

※ 陸域封存業務由經濟產業大臣管轄
※ 與公共安全和其他安全事務及管道運輸業務有關事務由經濟產業大臣管轄。

執
行
中

執
行
後

同意

檢測結果
報告

・封存情況穩定，預期未來將持續保持穩
定

※ CO2封存狀況穩定所需的時間過後，即可提出申請

・實施封鎖灌注入口措施 等

※ 未來將透過政府法令和其他措施解決以下具體事項：
・執行前海洋環境評估
・執行期間海洋環境監測
・關閉期間的具體措施

CCS商業法案中的海洋環境保護③



CCS專案總體進度安排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5/17＞

成立

＜5/24＞

公布

＜步驟１：進行探勘＞
（時期）2024年８月５日施行
（内容）探勘許可證制度(限制探

勘方法、申請程序等)

＜步驟３：進行封存和管道運輸項目＞
（時期）法規公布後2年以內 (截至2026年５月23日)
（内容）指定特定區域（封存項目）、封存項目許可製度、封存項目實施計劃審批制度、

封存項目監測、安全和無過失責任、移交給JOGMEC、管道運輸項目通報制度、
管道運輸項目安全、封存項目和管道運輸項目第三方准入等。

＜步驟２：進行鑽探＞
（時期）2024年11月18日施行
（内容）指定特定區域(鑽探)、勘探鑽探許可證制度、

勘探鑽井實施方案審批制度、勘探鑽井安全及無過失責任、
勘探鑽井許可申請費用等。



與公眾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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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眾溝通

提升對CCS理解
 經濟產業省(METI)和環境部(MOE)在其官方網站和報告中
解釋了CCS的必要性和安全性。

建立CCS透明度
 北海道苫小牧CCS示範計畫涵蓋了多場計畫前期簡報會、
現場參觀和公眾意見徵詢會。

 監測數據皆公布並告知利害關係人。
 與當地政府、漁業合作社和其他利害關係人進行意見交流。

挑戰
 有人指出，會議常包含大量專業術語，公眾難以理解。
 為了獲得全國性的理解和支持，有必要建立一個雙向、長
期的討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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苫小牧示範計畫中業者監控措施

・在與公眾溝通方面，有公開通知和公眾檢查的
規定 (基於《倫敦議定書》的規定)

※監測為持續性，每年報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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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省獨立海洋調查概況】

自計畫啟動以來，環境省除了業者的調查外，還進行
了自主調查，確認不存在任何海洋環境保護的擔憂。

○調查區域：苫小牧海域，約10公里 x 8公里
○四季調查(春、夏、秋、冬)

①海水化學性質調查

• 在9個測量點進行了水體取樣和分析。

②底質沉積物調查

• 除了9個測量點的海水化學性質調查外，還在注入
井末端附近的3個測量點進行了調查。

③海洋生態系評估調查

• 在12個測量點使用水下攝影機對淺灘蛤(北寄貝)的
棲息地和底棲生物進行了調查。

※在計畫實施之前，也於2011年至2015年進行了五年的海洋調查。

 除了對業者進行調查外，環境省還進行了內部調查，以確認苫小牧海岸CCS示範計畫的環境
保護。

環境省對苫小牧離岸CCS計畫的調查

打撈調查收集大型底棲生物

使用「 ROV」進行海洋生態系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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苫小牧沿海海洋調查（2024年冬季調查）結果摘要

日本經濟產業省於2016年度在苫小牧沿岸地區啟動了海底CCS示範計畫。為確保示範計畫能夠
妥善實施，且不會對海洋環境產生負面影響，環境省作為監管機構，正在對苫小牧沿岸地區的海洋
環境進行監測，以了解其情況，並製定出在海底CCS項目中應用適當監測技術的方法。

1

苫小牧港
港湾区域

4

8

9

5

2

3

6

A

B

C

7
： 採水調査、ドレッジ調査、

環境DNA調査

： 係留系調査
： 底質調査

： ウバガイ（ホッキ貝）調査

（苫小牧近海調查區域及調查點）

水質採樣調查、打撈調查
、環境DNA調查
底質沉積物調查
繫泊調查
北寄貝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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苫小牧外海海洋調查結果(2024年冬季調查)：海水中CO2總量

（水質調査結果；2024年度 調査測點1）

2023年度 2024年度（2月） 2023年度 2024年度（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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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St. 5、6、8、9所有層位、St. 3上層及底層、St. 7表層及上層海水中二氧化碳含量均高於以往調查結果，其他調查點及層位未
見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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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2015年度調査結果

95%予測区間（2011年度～2015年度）の上限

2024冬季調査結果(2/2,2/3)

累乗 (2011年度～2015年度調査結果)

pCO2とDO飽和度との関係

沒有發現超過 95% 預測區間上限的數據，即沒有發現引起對CO2
洩漏擔憂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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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示範計畫啟動前後沒有發現顯著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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苫小牧近海海洋調查(2024年冬季調查)結果：海貝棲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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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

Carbon Reduction Flagship 
Action Plan

2025/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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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 Carbon 
Reduction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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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MtCO2e

- 10%

reduce 20% (2015)

reduce 28±2% 

[2025] [2030]
2005 Net GHG Emissions (base year)

Phase 2 GHG periodic 
regulatory goals

Phase 3 GHG periodic 
regulatory goals

reduce 32±2%

reduce 38±2%

Net GHG Emissions

• Taiwan promulgated an amendment to the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ct " in 2023, initi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t zero 

emissions. 

• President Lai proposed a draft proposal on 23 Jan. 2025, 

setting Taiwan’s new 2035 NDC targets at emissions reductions 

of 38± 2%, compared with 2005, to keep up with the global 

NDCs 3.0 submission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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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US Carbon Reduction Goals

Regulations

Technology

R&D

Investment 

Tax Credits

Incentives

and Subsidies

Green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s (IEA) "Net Zero Roadmap 2023" Note 1,

CCUS can contribute 8% of global carbon reduction by 2050.

➢ CCUS can help hard-to-abate industries accelerate carbon reduction and is considered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global carbon reduction strategies.

Hard-to-abate 
industries

✓ Policy Tools ✓ Carbon reduction targets

（Steel, petrochemicals, 
cement, and power 

generation）

0

2

4

6

8

2030 2032 2035

1.76

6

4

Annual 

carbon 

reduction 

benefit

(MtCO2e)

（Note 1：IEA, 2023update. Net Zero Roadmap: A Global Pathway to Keep the 1.5℃ Goal in 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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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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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and 

Regulatory Aspect

• Regulations Formulate
CCS management regulations and relevant 

guidelines

• Strategic EIA
Conduct policy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and formulate case-by-case EIA 

review principles

• Supporting measures
Social communication platform, CCS risk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arbon 

reduction benefit assessment, CCS regional 

zoning

Technological 

Aspect

Financial 

Aspect

• Promote carbon storage 
projects
Building a 10,000-ton pilot test site

• Promote CCS Hubs
Integrate carbon emission sources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Taiwan's potential carbon 

storage areas, develop commercial CCS hubs

• Construct utilization business 

models
Build CCUS business models for key industries

• Technology R&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pply low-energy-consumption carbon capture 

technology, develop CCU green products, 

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technology, and CCS 

geological exploration, drilling, injection, and 

monitoring technology

• Risk assessment
Develop Taiwan's CCS safety assessment 

technology and models

• Capacity building
Inject resources to cultivate relevant talent and 

promote a green job market

• Gree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environment
Continue to promote "Reference Guidelines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Activities" to guide funds 

into supportive economic activities such as 

CCUS

• Investment Tax Credit, 

Incentive mechanisms
Encourage corporate investment in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and reduce financial risks 

through carbon price incentives, subsidies, or 

national investment funds

Promotion Strategies and Plan Content (3/3)



CCS Promotion schedule

➢ Enact Carbon Dioxide Capture and Storage (CCS) Management Regulation

➢ Conduct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EA) for Carbon Dioxide Capture and 

Storage (CCS)

Performance Goals

Key Initiatives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 Promulgate CCS Management 
Regulation

• Submit the CCS SEA Report for 
Review

• Announce CCS Development Blocks

Initiate CCS Drilling 
Operation 

Applications

Establish CCS Risk 
Assessment 

Methodology

• Establish CCS Carbon 
Reduction Benefit 
Assessment 
Methodology

Initiate CCS Storage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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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CCUS can help hard-to-abate industries accelerate carbon reduction an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trategies for net-zero emissions. This plan, by promoting the CCUS industry value chain, aims to
achieve a carbon reduction target of 6 million tons of carbon dioxide by 2035.

➢ The short-term main carb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of this plan will come from the promotion of
CCU, while the medium-to-long-term (after 2030) carb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of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 will gradually emerge.

• Short-term (2025 ~ 2030): Accelerate R&D of carbon capture technology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CCU technology in industries. Complete CCS management measures, initiate
explorati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approve at least one storage permit by
2030.

• Medium-to-long-term (2030 ~ 2035):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CCU business model, initiate the
operation of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hubs, the injection at CCS sites, and the CCUS
industry value chain business model.

➢ This plan extends the framework of the CCUS key strategic action plan, dividing it into four major
aspects—legal,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and financial—to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relevant
strategies and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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